附圖三  

外籍冷凍商輪進出前鎮漁港標準作業程序


 



申   請





卸魚








繳清漁港管理費





出   港








一、以實際到港靠泊卸魚優先。


二、在港期間不得於港內從事卸魚以外作業。


三、應於卸魚完畢24小時內駛離。





向高雄港務局申辦進高雄商港








一、不得含有魷魚及其他保育類等漁獲物。


二、應至少3日前申請。


三、申請文件： 


（一）、轉載國籍漁船漁業執照影本。


（二）、漁獲物來源證明影本。


（三）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不適合外銷魚貨核准函。


（四）、國籍證書或噸位證書影本。


（五）、船長執業證書影本。


（六）、船務代理業許可證影本（無代理人者免附）。











